
关于征集2020年度省级生态环境科研课题
指南建议的函
各市、县（市、区）生态环境局，省内各高校、科研院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和省“两会”精神，助力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经研究，决定开展2020年度省级生态环境科研课题指南建议征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为指引，聚焦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围绕臭氧污染防治、重点流域治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危险废物规范处置、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研究及应用示范，加快成熟技术和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加大当前工作中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为推动我省生态环境高质量走在前列提供更多科技支撑。
二、项目类型
（一）省级环保科研

1、技术研发类课题：指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开展相关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与应用示范，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实用性和产业化潜力。
2、应用示范类课题：指将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技术、新工艺在污染治理工程中进行示范应用，以实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技术可行的产业化成果并推广应用目标。
3、管理类课题：指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及相关管理部门实际需要开展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标准、方案和政策措施等研究，成果能转化为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省级治太科研
1、技术示范类课题：指具有创新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太湖治理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及示范应用，以实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技术可行的产业化成果并推广应用目标。
2、管理类课题：指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及各相关管理部门实际需要开展的治太管理体制机制、标准、方案和政策措施等研究，成果能转化为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3、综合类课题：指对太湖流域水环境具有重大改善作用的综合性研究，须兼顾技术的前瞻性与成果转化的实用性，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三、征集方式
填写《2020年度省级生态环境科研课题申报指南建议表》（见附件），单位同意盖章后报省生态环境厅法规标准与科技处，并将建议表电子稿发送到省环保科研课题管理邮箱（kygl@jshb.gov.cn）。
四、征集期限
2019年11月4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江
电  话：025-58527220，17388070925；
地  址：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北楼811室（邮编：210036）
联系人：邬旸
电  话：025-86266119

附件：2020年度省级生态环境科研课题申报指南建议表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1月1日
- 1 -

